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何榮勳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淑惠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本

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7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0

鄰○○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系爭房

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分割歸由被

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因此持上開判決向地政機關申請

辦理所有權異動登記完竣。但系爭房屋仍為上訴人及其餘原

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後2人未提上訴而判決確定）占

有使用而未遷離，已影響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之權

利，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

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母何徐雨妹居住在系爭房屋已50至60

　　年期間。上訴人之胞弟何榮峯偶爾會回來住在系爭房屋的2

樓臥室，但平時在金門工作、居無定所，何榮峯偶爾會回去

探望母親何徐雨妹。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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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鑰匙，除非母親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

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房屋旁另有一房地糾紛，

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

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

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

惠，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

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全部准許，上訴人不服原判決對其不利

部分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所謂必須合一確定，係指在法律上有合

一確定之必要者而言，若各共同訴訟人所應受之判決僅在理

論上應為一致，而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非在法律上對

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為一致之判決者，不得解為係該條所謂之

必須合一確定。被上訴人第一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與其餘被

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等3人無權占有使用其所有系爭房屋，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及被告何

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被告何徐

雨妹、何榮峯雖經被上訴人併指為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惟該

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等人即上訴人、何徐

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又，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未

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何徐雨妹生

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

地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

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

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等個人事由提起上訴，

尚與共同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無關係，且何徐雨妹僅於原

審法官勘驗時陳稱：伊居住在系爭房屋，上訴人會拿東西到

系爭房屋給伊吃、何榮峯設籍在系爭房屋等語；被告何榮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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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審均未到場陳述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足認上訴人之抗

辯，顯係基於其個人之事由，且本件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

所指之共同被告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

確定，上訴人之上訴效力不及於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被

告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㈡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

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件

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關於攻擊

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判

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援用，不

再贅述。

　㈢上訴人雖一再辯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

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

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及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

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云云，惟查上訴人所抗辯之土地3筆所

有權移轉一事，乃係訴外人廖萬全起訴請求上訴人移轉，嗣

於本院達成和解，由上訴人親自到庭同意和解內容為：上訴

人同意將坐落苗栗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之所

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同段76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同

段77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均移轉登記予訴外

人廖萬全，乃屬事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01年度重

訴字第49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上訴人

既依憑其自由意志為訴訟上之和解，處分其私權權利，自無

從執此作為自己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況且上開3筆土

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一節，與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

爭房屋，並無關聯。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屋單獨所有權，

乃係因本院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裁判分割歸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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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亦已將補償金新臺幣799,000元

提存，由提存金受領權人即訴外人何榮煌提領後交付上訴

人，此亦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至於上訴人所辯被上訴人另積

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一節，亦不得作為上

訴人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辯上開

土地3筆移轉、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等，與上訴

人占有系爭房屋是否為無權占有並無關聯。上訴人上開抗

辯，洵屬無據。是上訴人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

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情，

認與上訴人是否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無干係，爰不予傳

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

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為不當，求予就該部分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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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何榮勳  


被上訴人    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淑惠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本
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7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0鄰○○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分割歸由被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因此持上開判決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異動登記完竣。但系爭房屋仍為上訴人及其餘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後2人未提上訴而判決確定）占有使用而未遷離，已影響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之權利，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母何徐雨妹居住在系爭房屋已50至60
　　年期間。上訴人之胞弟何榮峯偶爾會回來住在系爭房屋的2樓臥室，但平時在金門工作、居無定所，何榮峯偶爾會回去探望母親何徐雨妹。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母親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房屋旁另有一房地糾紛，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全部准許，上訴人不服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所謂必須合一確定，係指在法律上有合一確定之必要者而言，若各共同訴訟人所應受之判決僅在理論上應為一致，而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非在法律上對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為一致之判決者，不得解為係該條所謂之必須合一確定。被上訴人第一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與其餘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等3人無權占有使用其所有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及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雖經被上訴人併指為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惟該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等人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又，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等個人事由提起上訴，尚與共同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無關係，且何徐雨妹僅於原審法官勘驗時陳稱：伊居住在系爭房屋，上訴人會拿東西到系爭房屋給伊吃、何榮峯設籍在系爭房屋等語；被告何榮峯於原審均未到場陳述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足認上訴人之抗辯，顯係基於其個人之事由，且本件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之上訴效力不及於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㈡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
　㈢上訴人雖一再辯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及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云云，惟查上訴人所抗辯之土地3筆所有權移轉一事，乃係訴外人廖萬全起訴請求上訴人移轉，嗣於本院達成和解，由上訴人親自到庭同意和解內容為：上訴人同意將坐落苗栗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同段76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同段77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均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乃屬事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9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上訴人既依憑其自由意志為訴訟上之和解，處分其私權權利，自無從執此作為自己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況且上開3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一節，與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並無關聯。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屋單獨所有權，乃係因本院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裁判分割歸由被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亦已將補償金新臺幣799,000元提存，由提存金受領權人即訴外人何榮煌提領後交付上訴人，此亦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至於上訴人所辯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一節，亦不得作為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辯上開土地3筆移轉、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等，與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是否為無權占有並無關聯。上訴人上開抗辯，洵屬無據。是上訴人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情，認與上訴人是否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無干係，爰不予傳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為不當，求予就該部分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何榮勳  



被上訴人    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淑惠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本

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7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0鄰○○

    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前經

    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分割歸由被上訴人

    單獨取得，被上訴人因此持上開判決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所

    有權異動登記完竣。但系爭房屋仍為上訴人及其餘原審被告

    何徐雨妹、何榮峯（後2人未提上訴而判決確定）占有使用

    而未遷離，已影響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之權利，故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

    空返還被上訴人。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母何徐雨妹居住在系爭房屋已50至60

　　年期間。上訴人之胞弟何榮峯偶爾會回來住在系爭房屋的2

    樓臥室，但平時在金門工作、居無定所，何榮峯偶爾會回去

    探望母親何徐雨妹。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

    房屋鑰匙，除非母親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

    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房屋旁另有一房地糾紛，

    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

    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

    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

    ，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

    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全部准許，上訴人不服原判決對其不利

    部分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所謂必須合一確定，係指在法律上有合

    一確定之必要者而言，若各共同訴訟人所應受之判決僅在理

    論上應為一致，而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非在法律上對

    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為一致之判決者，不得解為係該條所謂之

    必須合一確定。被上訴人第一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與其餘被

    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等3人無權占有使用其所有系爭房屋，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及被告何

    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被告何徐

    雨妹、何榮峯雖經被上訴人併指為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惟該

    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等人即上訴人、何徐

    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又，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未

    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何徐雨妹生病

    ，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

    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

    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

    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等個人事由提起上訴，尚

    與共同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無關係，且何徐雨妹僅於原審

    法官勘驗時陳稱：伊居住在系爭房屋，上訴人會拿東西到系

    爭房屋給伊吃、何榮峯設籍在系爭房屋等語；被告何榮峯於

    原審均未到場陳述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足認上訴人之抗辯

    ，顯係基於其個人之事由，且本件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

    指之共同被告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

    定，上訴人之上訴效力不及於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被告

    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㈡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

    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件

    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關於攻擊

    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判

    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援用，不

    再贅述。

　㈢上訴人雖一再辯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

    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

    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及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

    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云云，惟查上訴人所抗辯之土地3筆所

    有權移轉一事，乃係訴外人廖萬全起訴請求上訴人移轉，嗣

    於本院達成和解，由上訴人親自到庭同意和解內容為：上訴

    人同意將坐落苗栗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

    利範圍3分之1、同段76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同段777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均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

    ，乃屬事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9

    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上訴人既依憑其

    自由意志為訴訟上之和解，處分其私權權利，自無從執此作

    為自己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況且上開3筆土地移轉登

    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一節，與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屋，

    並無關聯。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屋單獨所有權，乃係因本

    院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裁判分割歸由被上訴人單

    獨取得，被上訴人亦已將補償金新臺幣799,000元提存，由

    提存金受領權人即訴外人何榮煌提領後交付上訴人，此亦經

    上訴人自承在卷。至於上訴人所辯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

    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一節，亦不得作為上訴人占有系

    爭房屋之合法權源。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辯上開土地3筆移

    轉、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等，與上訴人占有系爭

    房屋是否為無權占有並無關聯。上訴人上開抗辯，洵屬無據

    。是上訴人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證明被上訴人

    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情，認與上訴人是

    否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無干係，爰不予傳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

    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為不當，求予就該部分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何榮勳  



被上訴人    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淑惠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18日本

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7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0鄰○○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分割歸由被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因此持上開判決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異動登記完竣。但系爭房屋仍為上訴人及其餘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後2人未提上訴而判決確定）占有使用而未遷離，已影響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使用收益之權利，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母何徐雨妹居住在系爭房屋已50至60

　　年期間。上訴人之胞弟何榮峯偶爾會回來住在系爭房屋的2樓臥室，但平時在金門工作、居無定所，何榮峯偶爾會回去探望母親何徐雨妹。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母親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房屋旁另有一房地糾紛，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全部准許，上訴人不服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所謂必須合一確定，係指在法律上有合一確定之必要者而言，若各共同訴訟人所應受之判決僅在理論上應為一致，而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非在法律上對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為一致之判決者，不得解為係該條所謂之必須合一確定。被上訴人第一審起訴主張，上訴人與其餘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等3人無權占有使用其所有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及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雖經被上訴人併指為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惟該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等人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又，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未居住在系爭房屋，但持有系爭房屋鑰匙，除非何徐雨妹生病，上訴人才會至系爭房屋過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等個人事由提起上訴，尚與共同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無關係，且何徐雨妹僅於原審法官勘驗時陳稱：伊居住在系爭房屋，上訴人會拿東西到系爭房屋給伊吃、何榮峯設籍在系爭房屋等語；被告何榮峯於原審均未到場陳述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足認上訴人之抗辯，顯係基於其個人之事由，且本件訴訟標的對於被上訴人所指之共同被告即上訴人、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之上訴效力不及於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被告何徐雨妹、何榮峯並非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㈡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又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

　㈢上訴人雖一再辯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另有房地紛爭，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該土地作流抵，導致上訴人所有之土地3筆均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及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云云，惟查上訴人所抗辯之土地3筆所有權移轉一事，乃係訴外人廖萬全起訴請求上訴人移轉，嗣於本院達成和解，由上訴人親自到庭同意和解內容為：上訴人同意將坐落苗栗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同段76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同段77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3分之1均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乃屬事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9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上訴人既依憑其自由意志為訴訟上之和解，處分其私權權利，自無從執此作為自己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況且上開3筆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廖萬全一節，與上訴人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並無關聯。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屋單獨所有權，乃係因本院110年度苗簡字第538號簡易判決裁判分割歸由被上訴人單獨取得，被上訴人亦已將補償金新臺幣799,000元提存，由提存金受領權人即訴外人何榮煌提領後交付上訴人，此亦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至於上訴人所辯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於另案訴訟審理中一節，亦不得作為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辯上開土地3筆移轉、被上訴人另積欠上訴人居間報酬等，與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是否為無權占有並無關聯。上訴人上開抗辯，洵屬無據。是上訴人請求傳喚證人廖萬全、翁千惠，以證明被上訴人以養套殺之方式將上開3筆土地作流抵等情，認與上訴人是否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無干係，爰不予傳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為不當，求予就該部分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許惠瑜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